
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四、建築設計施工編部
分條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第一百十條修正草
案總說明 
 

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三十四年二月二十六日訂定發布

施行後，歷經一百次修正施行，最後一次修正日期為一百零七年三月二十

七日。鑑於防火避難綜合檢討評定認可機制影響執照審核時程，部分條文

限制規定不符實務需求，並配合空氣污染防制法相關規定及因應八一五大

停電民眾受困電梯等問題，爰擬具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四、建築

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第一百十條修正草案，計

八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修正非具經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書

及評定書之防火避難綜合檢討案件，評定後免再申請認可。（總則編修

正條文第三條之四） 

二、 增訂廚房除依建築設備編設置排除油煙設備外，增加若空氣污染防制

法相關法令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另有規定廚房設置排除油煙設備

應適用之規模、設備及排放標準等者，從其規定。(建築設計施工編修

正條文第四十三條) 

三、 增訂特定建築物面前道路之寬度及臨接長度，如經各級都市計畫委員

會或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就土地使用、交通影響評估、防災等事項審

議同意者，不受有關面前道路寬度及臨接長度之限制；非都市土地原

基地範圍及用途重建者，不受有關面前道路寬度及臨接長度之限制。

（建築設計施工編修正條文第一百十八條、第一百十九條） 

四、 修正設置夾層之樓層高度限制，同時增訂挑空部分或旁側未設夾層部

分之空間相關限制規定，經當地都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或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審查同意者，得依其審定結果辦理。（建築設計施工編修正條

文第一百六十四條之一） 



 

五、 修正特設主管建築機關就其建築管理管轄地區之退縮設置人行步道得

為減少退縮距離或免予退縮之認定與規定。（建築設計施工編修正條文

第二百六十三條） 

六、 修正無投資計畫或設廠計畫之工廠、倉庫，其衛生設備之作業人數計

算，得送請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建築設備

編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 

七、 增訂設置昇降機應設有停電復歸就近樓層之裝置，以避免停電造成人

員受困昇降機之規定。（建築設備編修正條文第一百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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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三條之四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條之四  下列建築物

應辦理防火避難綜合檢

討評定，或具經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認可之建築

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

畫書及評定書；如檢具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

計計畫書及評定書者，

並得適用本編第三條規

定： 

一、高度達二十五層或

九十公尺以上之高

層建築物。但僅供

建築物用途類組

H-2 組使用者，不受

此限。 

二、供建築物使用類組 

B-2 組使用之總樓

地板面積達三千平

方公尺以上之建築

物。 

三、與地下公共運輸系

統相連接之地下街

或地下商場。      

前項之防火避難綜

合檢討評定，應由中央

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機

關 (構)、學校或團體辦

理。 

前項之機關(構)、

學校或團體，應具備之

條件、指定程序及其應

遵循事項，由中央主管

第三條之四  左列建築物

應檢具防火避難綜合檢

討報告書及評定書，或

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

計計畫書及評定書，經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可

；如檢具建築物防火避

難性能設計計畫書及評

定書者，並得適用本編

第三條規定： 

一、高度達二十五層或

九十公尺以上之高

層建築物。但僅供

建築物用途類組

H-2 組使用者，不受

此限。 

二、供建築物使用類組

B-2 組使用之總樓

地板面積達三○、

○○○平方公尺以

上之建築物。 

三、與地下公共運輸系

統相連接之地下街

或地下商場。      

前項之防火避難綜

合檢討評定書，應由中

央主管建築機關指定之

機關 (構)、學校或團體

辦理。 

第一項防火避難綜

合檢討報告書及評定書

應記載事項、認可程序

及其他應遵循事項，由

一、現行防火避難綜合檢

討報告書經依第二項

由專業機構評定後，起

造人須向中央主管建

築機關申請認可，地方

主管建築機關始核發

建造執照，故常有認可

時程延宕執照審核情

形。考量第一項各款之

大規模建築物、超高層

建築物及與地下公共

運輸系統相連接之地

下建築物，因使用行為

較複雜，除應就防火避

難作綜合檢討外，並未

排除本規則及其他規

定，且評定制度實施多

年，應予簡化，爰修正

第一項，規定建築物經

辦理防火避難綜合檢

討並經評定者，得免經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認

可，並酌作文字修正。

二、現行條文第二項配合

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正；第三項配合予以刪

除；第四項遞移為第三

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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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機關另定之。 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另定

之。 

第二項之機關(構)

、學校或團體，應具備

之條件、指定程序及其

應遵循事項，由中央主

管建築機關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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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四十三條  居室應設置

能與戶外空氣直接流通

之窗戶或開口，或有效

之自然通風設備，或依

建築設備編規定設置之

機械通風設備，並應依

下列規定： 

一、一般居室及浴廁之

窗戶或開口之有效

通風面積，不得小

於該室樓地板面積

百分之五。但設置

符合規定之自然或

機械通風設備者不

在此限。 

二、廚房之有效通風開

口面積，不得小於

該室樓地板面積十

分之一，且不得小

於零點八平方公

尺。但設置符合規

定之機械通風設備

者不在此限。廚房

樓地板面積在一百

平方公尺以上者，

應另依建築設備編

規定設置排除油煙

設備。 

三、有效通風面積未達

該室樓地板面積十

分之一之戲院、電

影院、演藝場集會

堂等之觀眾席及使

用爐灶等燃燒設備

第四十三條  居室應設置

能與戶外空氣直接流通

之窗戶或開口，或有效

之自然通風設備或機械

通風設備，並應依左列

規定： 

一、一般居室及浴廁之

窗戶或開口之有效

通風面積，不得小

於該室樓地板面積

百分之五，但設置

符合規定之自然或

機械通風設備者不

在此限。 

二、廚房之有效通風開

口面積，不得小於

該室樓地板面積十

分之一，且不得小

於 ○‧ 八 平 方 公

尺，但設置符合規

定之機械通風設備

者不在此限。廚房

樓地板面積在一

○○平方公尺以上

者，應另設排除油

煙設備。 

三、有效通風面積未達

該室樓地板面積十

分之一之戲院、電

影院、演藝場集會

堂等之觀眾席及使

用爐灶等燃燒設備

之鍋爐間、工作室

等，應依建築設備

一、 修正第一項序文，敘

明機械通風設備應依

建築設備編之規定設

置，並配合修正第三

款。 

二、 廚房除修正第一項第

二款敘明應依建築設

備編設置排除油煙設

備外，增訂第二項規

定，若空氣污染防制

法相關法令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另

有規定廚房設置排除

油煙設備應適用之規

模、設備及排放標準

等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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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鍋爐間、工作室

等，應設置符合規

定之機械通風設

備。但所使用之燃

燒器具與設備可直

接自戶外導進空

氣，並能將所發生

之廢氣物，直接排

至戶外而無污染室

內空氣之情形者，

不在此限。 

前項第二款廚房設

置排除油煙設備規定，

於空氣污染防制法相關

法令或直轄市、縣（市

）政府另有規定者，從

其規定。 

編之規定設置適當

之機械通風設備，

但所使用之燃燒器

具與設備可直接自

戶外導進空氣，並

能將所發生之廢氣

物，直接排至戶外

而無污染室內空氣

之情形者，不在此

限。 

 

第一百十八條 前條建築

物之面前道路寬度，除

本編第一百二十一條、

第一百二十九條另有規

定者外，應依下列規定

。基地臨接二條以上道

路，供特定建築物使用

之主要出入口應臨接合

於本章規定寬度之道路

： 

一、集會堂、戲院、電

影院、酒家、夜總

會、歌廳、舞廳、

酒吧、加油站、汽

車站房、汽車商

場、批發市場等建

築物，應臨接寬十

二公尺以上之道

路。 

二、其他建築物應臨接

寬八公尺以上之道

第一百十八條 前條建築

物之面前道路寬度，除

本編第一百二十一條、

第一百二十九條另有規

定者外，應依下列規定

。基地臨接二條以上道

路，供特定建築物使用

之主要出入口應臨接合

於本章規定寬度之道路

： 

一、集會堂、戲院、電

影院、酒家、夜總

會、歌廳、舞廳、

酒吧、加油站、汽

車站房、汽車商

場、批發市場等建

築物，應臨接寬十

二公尺以上之道

路。 

二、其他建築物應臨接

寬八公尺以上之道

一、第一項未修正。 

二、現行條文面前道路寬

度限制規定方式，對於

都市發展缺乏彈性，時

有無法配合都市計畫

土地使用分區多元混

合使用需求，侷限土地

用途之發展性；尤其舊

市區道路寬度較小，或

有舊有合法之特定建

築物改建受到限制，因

而無法重建。考量都市

計畫或都市設計審議

對都市計畫、土地允許

使用、交通人車影響及

防災等事項，已有通案

規定或有個案審議之

結果，爰增訂第二項，

以避免影響土地之合

理使用，並保留地方建

築特色及多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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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但第一款用途

以外之建築物臨接

之面前道路寬度不

合本章規定者，得

按規定寬度自建築

線退縮後建築。退

縮地不得計入法定

空地面積，且不得

於退縮地內建造圍

牆、排水明溝及其

他雜項工作物。 

三、建築基地未臨接道

路，且供第一款用

途以外之建築物使

用者，得以私設通

路連接道路，該道

路及私設通路寬度

均合於本條之規定

者，該私設通路視

為該建築基地之面

前道路，且私設通

路所占面積不得計

入法定空地面積。 

前項面前道路之寬

度，經各級都市計畫委

員會或都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審議同意者，得依

其審定結果辦理，不受

前項及本編第一百二十

一條、第一百二十九條

之限制。 

非都市土地已取得

使用執照之建築物，於

原建築基地範圍內，依

原建築用途重新建造者

，其面前道路寬度得比

照前項規定不受限制。 

路。但第一款用途

以外之建築物臨接

之面前道路寬度不

合本章規定者，得

按規定寬度自建築

線退縮後建築。退

縮地不得計入法定

空地面積，且不得

於退縮地內建造圍

牆、排水明溝及其

他雜項工作物。 

三、建築基地未臨接道

路，且供第一款用

途以外之建築物使

用者，得以私設通

路連接道路，該道

路及私設通路寬度

均合於本條之規定

者，該私設通路視

為該建築基地之面

前道路，且私設通

路所占面積不得計

入法定空地面積。

三、考量非都市土地已取

得使用執照之特定建

築物，因受限於面前道

路寬度不足，無法將其

老舊建築物重建，建築

物結構弱化與窳陋，影

響安全與都市景觀甚

鉅；原建築基地範圍內

依原建築用途重建，對

建築基地與道路關係

之避難疏散安全、交通

出入順暢等現況未作

大幅度改變，爰增訂第

三項。 

第一百十九條  建築基地 第一百十九條  建築基地 一、第一項所稱「除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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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接前條規定寬度道路

之長度，除本編第一百

二十一條及第一百二十

九條另有規定者外，不

得小於下表規定： 

特定建築物總

樓地板面積 

臨接長

度 

五百平方公尺

以下者 

四公尺 

超過五百平方

公尺，一千平方

公尺以下者 

六公尺 

超過一千平方

公尺，二千平方

公尺以下者 

八公尺 

超過二千平方

公尺者 

十公尺 

前項面前道路之臨

接長度，經各級都市計

畫委員會或都市設計審

議委員會審議同意者，

得依其審定結果辦理，

不受前項及本編第一百

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

九條之限制。 

非都市土地已取得

使用執照之建築物，於

原建築基地範圍內，依

原建築用途重新建造者

，其面前道路臨接長度

得比照前項規定不受限

制。 

臨接前條規定寬度道路

之長度除另有規定外不

得小於左表規定： 

特定建築物總

樓地板面積 

臨接長

度 

五○○平方公

尺以下者 

四公尺

超過五○○平

方公尺，一、

○○○平方公

尺以下者 

六公尺

超過一、○○○

平方公尺，二、

○○○平方公

尺以下者 

八公尺

超過二、○○○

平方公尺者 

十公尺

 

規定」係指本編第一百

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

九條規定，爰修正第一

項，並依法制體例酌作

文字修正。 

二、基於面前道路之臨接

長度限制，亦有前條說

明之類似問題，爰增訂

第二項及第三項。 

 

第一百六十四條之一  住

宅、集合住宅等類似用

途建築物樓板挑空設計

者，挑空部分之位置、

面積及高度應符合下列

規定： 

第一百六十四條之一  住

宅、集合住宅等類似用

途建築物樓板挑空設計

者，挑空部分之位置、

面積及高度應符合左列

規定： 

一、 第一項第四款及第五

款非屬序文所稱挑空

規定，爰分別移列第

四項但書及第三項，

並依法制體例酌作文

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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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挑空部分每住宅單

位限設一處，應設

於客廳或客餐廳之

上方，並限於建築

物面向道路、公

園、綠地等深度達

六公尺以上之法定

空地或其他永久性

空地之方向設置。 

二、挑空部分每處面積

不得小於十五平方

公尺，各處面積合

計不得超過該基地

內建築物允建總容

積樓地板面積十分

之一。 

三、挑空樓層高度不得

超過六公尺，其旁

側之未挑空部分

上、下樓層高度合

計不得超過六公

尺。 

挑空部分計入容積

率之建築物，其挑空部

分之位置、面積及高度

得不予限制。 

第一項用途建築物

設置夾層者，僅得於地

面層或最上層擇一處設

置；設置夾層之樓層高

度不得超過六公尺，其

未設夾層部分之空間應

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

款規定辦理。 

第一項用途建築物

未設計挑空者，地面一

層樓層高度不得超過四

點二公尺，其餘各樓層

一、挑空部分每住宅單

位限設一處，應設

於客廳或客餐廳之

上方，並限於建築

物面向道路、公

園、綠地等深度達

六公尺以上之法定

空地或其他永久性

空地之方向設置。

二、挑空部分每處面積

不得小於十五平方

公尺，各處面積合

計不得超過該基地

內建築物允建總容

積樓地板面積十分

之一。 

三、挑空樓層高度不得

超過六公尺，其旁

側之未挑空部分

上、下樓層高度合

計不得超過六公

尺。 

四、同一戶空間變化需

求而採不同樓板高

度之複層式構造設

計時，其樓層高度

最高不得超過四‧

二公尺。 

五、建築物設置不超過

各該樓層樓地板面

積三分之一或一百

平方公尺之夾層

者，僅得於地面層

或最上層擇一處設

置。 

挑空部分計入容積

率之建築物，其挑空部

分之位置、面積及高度

二、 鑑於依規定設置夾層

時，樓層高度受四‧

二公尺限制，無法設

計合理居室高度，內

政部一百零四年七月

二十七日內授營建管

字第一 Ο 四 Ο 八一

一七八三號函曾解釋

略以：「地面層或最

上層設置夾層時，基

於夾層旁側類似挑空

設計，得不受該條第

三項規定之限制，惟

該夾層旁側部分空間

及夾層樓層高度應比

照上開條文第一項第

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

理。」爰參照上開內

容，明定於第三項。

三、 因應綠建築、智慧建

築、空調節能、樓板

防音設計、減少穿樑

增加抗震、斜屋頂等

政策及保有設計創意

目的，實務上客廳或

客餐廳與臥室位於同

一空間，或挑高居

室、電梯等候空間及

採光井等設計需求，

無法符合第一項、第

三項及第四項之限制

規定，爰增訂第五

項，以符設計彈性之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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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樓層高度均不得超過

三點六公尺。但同一戶

空間變化需求而採不同

樓板高度之構造設計時

，其樓層高度最高不得

超過四點二公尺。 

第一項挑空部分或

第三項未設夾層部分之

空間，其設置位置、每

處最小面積、各處合計

面積與第一項、第三項

及第四項規定之樓層高

度限制，經當地都市設

計審議委員會審議或建

造執照預審小組審查同

意者，得依其審定結果

辦理。 

得不予限制。 

住宅、集合住宅等

類似用途建築物未設計

挑空者，除有第一項第

四款情形外，地面一層

樓層高度不得超過四‧

二公尺，其餘各樓層之

樓層高度均不得超過三

‧六公尺。 

第二百六十三條 建築基

地應自建築線或基地內

通路邊退縮設置人行步

道，其退縮距離不得小

於一點五公尺，退縮部

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

道路或基地內通路邊已

設置人行步道者，可合

併計算退縮距離。 

建築基地具特殊情

形，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認定未能依前項規定

退縮者，得減少其退縮

距離或免予退縮；其認

定原則由當地主管建築

機關定之。 

臨建築線或基地內

通路邊第一進之擋土設

施各點至路面高度不得

大於道路或基地內通路

中心線至擋土設施邊之

第二百六十三條 建築基

地應自建築線或基地內

通路邊退縮設置人行步

道，其退縮距離不得小

於一點五公尺，退縮部

分得計入法定空地。但

道路或基地內通路邊已

設置人行步道者，可合

併計算退縮距離。 

建築基地具特殊情

形，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未

能依前項規定退縮者，

得減少其退縮距離或免

予退縮；其認定原則由

直轄市、縣（市）主管

建築機關定之。 

臨建築線或基地內

通路邊第一進之擋土設

施各點至路面高度不得

大於道路或基地內通路

建築基地具特殊情形，依

第一項規定退縮有困難，

或有影響合理使用之情

形，得依第二項規定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建築

機關認定，減少退縮距離

或免予退縮。然基地特殊

性之認定，應屬當地主管

建築機關權責，如係建築

法第二條第二項經本部核

定地區，應由核定之特設

主管建築機關認定，如僅

得由直轄市、縣（市）主

管建築機關認定與訂定認

定原則，易有推諉情形，

爰修正第二項；其餘未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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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離，且其高度不得大

於六公尺。 

前項以外建築基地

內之擋土設施以一比一

點五之斜率，依垂直道

路或基地內通路方向投

影於道路或基地內通路

之陰影，最大不得超過

道路或基地內通路之中

心線。 

中心線至擋土設施邊之

距離，且其高度不得大

於六公尺。 

前項以外建築基地

內之擋土設施以一比一

點五之斜率，依垂直道

路或基地內通路方向投

影於道路或基地內通路

之陰影，最大不得超過

道路或基地內通路之中

心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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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第一百十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三十七條  建築物裝設

之衛生設備數量不得少

於下表規定：  

第三十七條  建築物裝設

之衛生設備數量不得少

於下表規定：  

序文未修正，並修正附表

如後附。 

第一百十條  供昇降機箱

上下運轉之昇降機道，

應依下列規定：  
一、昇降機道內除機廂

及其附屬之器械裝

置外，不得裝置或

設置任何物件，並

應留設適當空間，

以保持機廂運轉之

安全。 

二、同一昇降機道內所

裝機廂數，不得超

過四部。 

三、除出入門及通風孔

外，昇降機道四周

應為防火構造之密

閉牆壁，且有足夠

強度以支承機廂及

平衡錘之導軌。 

四、昇降機道內應有適

當通風，且不得與

昇降機無關之管道

兼用。 

五、昇降機出入口處之

樓地板面，應與機

廂地板面保持平

整，其與機廂地板

面邊緣之間隙，不

得大於四公分。 

六、昇降機應設有停電

第一百十條  供昇降機箱

上下運轉之昇降機道，

應依下列規定：  
一、昇降機道內除機廂

及其附屬之器械裝

置外，不得裝置或

設置任何物件，並

應留設適當空間，

以保持機廂運轉之

安全。 

二、同一昇降機道內所

裝機廂數，不得超

過四部。 

三、除出入門及通風孔

外，昇降機道四周

應為防火構造之密

閉牆壁，且有足夠

強度以支承機廂及

平衡錘之導軌。 

四、昇降機道內應有適

當通風，且不得與

昇降機無關之管道

兼用。 

五、昇降機出入口處之

樓地板面，應與機

廂地板面保持平

整，其與機廂地板

面邊緣之間隙，不

得大於四公分。 

 

一、 依行政院一百零六年

九月七日院臺經字第

一○六○一八七二七

七號函檢送「八一五

停電事故行政調查專

案報告」第二十八頁

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

緊急發電機：建議內

政部檢討修正「建築

技術規則」，以避免

停電造成人員受困電

梯。 

二、 經內政部一百零七年

八月十七日召開研商

「建築物昇降設備連

接緊急電源之機制」

會議，有關新建建築

物經與會單位討論獲

致共識，新設置之昇

降機應設有停電復歸

就近樓層之裝置，以

避免停電造成人員受

困昇降機，爰修正本

條增列第六款「昇降

機應設有停電復歸就

近樓層之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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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歸就近樓層之裝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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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修正附表 

建築物種
類 大便器 小便器 洗面盆 浴缸或淋浴

一 
住宅、
集合住
宅 

每一居住單位一個。  每一居住單位一個。 每一居住單
位一個。 

二 
小學、 

中學 

男子：每五十人一
個。 
女子：每十人一個。

男子：每
三十人
一個。 

每六十人一個。  

三 其他學
校 

男子：每七十五人一
個。 
女子：每十五人一
個。 

男子：每
三十人
一個。 

每六十人一個。  

四 辦公廳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十五 一 一 一 一至十五 一 
十六至三

十五 一 二 一 十六至三十五 二 

三十六至
五十五 一 三 一 三十六至六十 三 

五十六至
八十 一 三 二 六十一至九十 四 

八十一至
一百十 一 四 二 九十一至一二五 五 

一百十一
至一百五

十 
二 六 三   

超過一百五十人時，
以人數男女各占一半
計算，每增加男子一
百二十人男用增加一
個，每增加女子三十
人女用增加一個。 

超過一
百五十
人時，每
增加男
子六十
人增加
一個。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時，
每增加四十五人增加一
個。 

 

五 工廠、
倉庫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一百人以下時，每十人
一個，超過一百人時每
十五人一個。 

在高溫有毒
害之工廠每
十五人一個。

一至二十
四 

一 一 一 

二十五至
四十九 一 二 一 

五十至一
百 一 三 二 

超過一百人時，以人
數男女各占一半計

算，每增加男子一百
二十人男用增加一

個，每增加女子三十
人女用增加一個。

超過一
百人
時，每增
加男子
六十人
增加一
個。 

六 宿舍 

男子：每十人一個，
超過十人時，每增加
二十五人，增加一
個。 

女子：每六人一個，
超過三十人時，每增
加十人增加一個。 

男子：每
二十五
人一
個，超過
一百五
十人
時，每增
加五十

每十二人一個，超過十
二人時，男子每增加二
十人增加一個，女子每
增加十五人增加一個。 

每八人一
個，超過一百
五十人，每增
加二十人增
加一個。女子
宿舍每三十
人增加浴缸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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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增加
一個。 

七 

戲院 

演藝場 

集會堂 

電影院 

歌廳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一百 一 五 二 一至二百 二 
一百零一
至二百 二 十 四 二百零一至四百 四 

二百零一
至三百 三 十五 六 四百零一至七百

五十 六 

三百零一
至四百 四 二十 八     

超過四百人時，以人
數男女各占一半計
算，每增加男子一百
人男用增加一個，每
增加女子二十人女用
增加一個。 

超過四
百人
時，每增
加男子
五十人
增加一
個。 

超過七百五十人時，每
增加三百人增加一個。 

  

八 

車站 

航空站 

候船室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五十 一 二 一 一至二百 二 
五十一至

一百 一 五 二 二百零一至四百 四 

一百零一
至二百 二 十 二 四百零一至六百 六 

二百零一
至三百 三 十五 四     

三百零一
至四百 四 二十 六     

超過四百人時，以人
數男女各占一半計
算，每增加男子一百
人男用增加一個，每
增加女子二十人女用
增加一個。 

超過四
百人
時，每增
加男子
五十人
增加一
個。 

超過六百人時，每增加
三百人增加一個。 

  

九 

其他供
公眾使
用之建
築物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五十 一 二 一 一至十五 一 
五十一至

一百 一 四 二 十六至三十五 二 

一百零一
至二百 二 七 四 三十六至六十 三 

        六十一至九十 四 

        九十一至一百二
十五 五 

超過二百人時，以人
數男女各占一半計
算，每增加男子一百
二十人男用增加一
個，每增加女子三十
人女用增加一個。 

超過二
百人
時，每增
加男子
六十人
增加一
個。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時，
每增加四十五人增加一
個。 

  

說明： 
一、本表所列使用人數之計算，應依下列規定： 
（一）小學、中學及其他學校按同時收容男女學生人數計算。 
（二）辦公廳之建築物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一人計算。 
（三）工廠、倉庫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一人計算或得以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投資計畫或設廠計畫書等之設廠人數計算；無投資計畫或設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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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者，得由申請人檢具預定設廠之製程、設備及作業人數，送請中央工
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以該作業人數計算。 

（四）宿舍按固定床位計算，且得依宿舍實際男女人數之比例調整之。 
（五）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按固定席位數計算；未設固定席

位者，按觀眾席面積每平方公尺一點二人計算。 
（六）車站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四人計算，航空站、候船室

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二人計算；或得依該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車站、航空站、候船室使用人數（以每日總運量乘以零點
二）計算之。 

（七）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二人計算。 
（八）本表所列建築物人數計算以男女各占一半計算。但辦公廳、其他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工廠、倉庫、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車站
及航空站，得依實際男女人數之比例調整之。 

二、依本表計算之男用大便器及小便器數量，得在其總數量不變下，調整個別
便器之數量，但大便器數量不得為表列個數二分之一以下。 

修正說明： 

因應目前無投資計畫或設廠計畫書之工廠、倉庫營運模式變化快速，現行條文由中央

統一制定計算方式已有未宜，並考量行政與技術分立及因地制宜原則，衛生設備數量

宜由申請人依其實際運作需要提列應設數量較為妥適。現行說明一、(三)「送請工

業主管機關檢核」修正為「送請中央工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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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條現行附表 

建築物種
類 大便器 小便器 洗面盆 浴缸或淋浴

一 
住宅、
集合住
宅 

每一居住單位一個。  每一居住單位一個。 每一居住單
位一個。 

二 
小學、 

中學 

男子：每五十人一
個。 
女子：每十人一個。

男子：每
三十人
一個。 

每六十人一個。  

三 其他學
校 

男子：每七十五人一
個。 
女子：每十五人一
個。 

男子：每
三十人
一個。 

每六十人一個。  

四 辦公廳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十五 一 一 一 一至十五 一 
十六至三

十五 一 二 一 十六至三十五 二 

三十六至
五十五 一 三 一 三十六至六十 三 

五十六至
八十 一 三 二 六十一至九十 四 

八十一至
一百十 一 四 二 九十一至一二五 五 

一百一十
一至一百

五十 
二 六 三   

超過一百五十人時，
以人數男女各占一半
計算，每增加男子一
百二十人男用增加一
個，每增加女子三十
人女用增加一個。

超過一
百五十
人時，每
增加男
子六十
人增加
一個。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時，
每增加四十五人增加一

個。 

 

五 工廠、
倉庫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一百人以下時，每十人
一個，超過一百人時每

十五人一個。 

在高溫有毒
害之工廠每
十五人一個。

一至二十
四 

一 一 一 

二十五至
四十九 一 二 一 

五十至一
百 一 三 二 

超過一百人時，以人
數男女各占一半計

算，每增加男子一百
二十人男用增加一

個，每增加女子三十
人女用增加一個。

超過一
百人
時，每增
加男子
六十人
增加一
個。 

六 宿舍 

男子：每十人一個，
超過十人時，每增加
二十五人，增加一

個。 

女子：每六人一個，
超過三十人時，每增
加十人增加一個。

男子：每
二十五
人一
個，超過
一百五
十人
時，每增
加五十

每十二人一個，超過十
二人時，男子每增加二
十人增加一個，女子每
增加十五人增加一個。 

每八人一
個，超過一百
五十人，每增
加二十人增
加一個。女子
宿舍每三十
人增加浴缸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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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增加
一個。 

七 

戲院 

演藝場 

集會堂 

電影院 

歌廳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一百 一 五 二 一至二百 二 
一百零一
至二百 二 十 四 二百零一至四百 四 

二百零一
至三百 三 十五 六 四百零一至七百

五十 六 

三百零一
至四百 四 二十 八     

超過四百人時，以人
數男女各占一半計

算，每增加男子一百
人男用增加一個，每
增加女子二十人女用

增加一個。 

超過四
百人
時，每增
加男子
五十人
增加一
個。 

超過七百五十人時，每
增加三百人增加一個。 

  

八 

車站 

航空站 

候船室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五十 一 二 一 一至二百 二 
五十一至

一百 一 五 二 二百零一至四百 四 

一百零一
至二百 二 十 二 四百零一至六百 六 

二百零一
至三百 三 十五 四     

三百零一
至四百 四 二十 六     

超過四百人時，以人
數男女各占一半計

算，每增加男子一百
人男用增加一個，每
增加女子二十人女用

增加一個。 

超過四
百人
時，每增
加男子
五十人
增加一
個。 

超過六百人時，每增加
三百人增加一個。 

  

九 

其他供
公眾使
用之建
築物 

總人數 男 女 個數 總人數 個數 

  

一至五十 一 二 一 一至十五 一 
五十一至

一百 一 四 二 十六至三十五 二 

一百零一
至二百 二 七 四 三十六至六十 三 

        六十一至九十 四 

        九十一至一百二
十五 五 

超過二百人時，以人
數男女各占一半計

算，每增加男子一百
二十人男用增加一

個，每增加女子三十
人女用增加一個。

超過二
百人
時，每增
加男子
六十人
增加一
個。 

超過一百二十五人時，
每增加四十五人增加一

個。 
  

說明： 
一、本表所列使用人數之計算，應依下列規定： 
（一）小學、中學及其他學校按同時收容男女學生人數計算。 
（二）辦公廳之建築物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一人計算。 
（三）工廠、倉庫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一人計算或得以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之投資計畫或設廠計畫書等之設廠人數計算；無投資計畫或設廠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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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者，得由申請人檢具預定設廠之製程、設備及作業人數，送請工業主
管機關檢核後，以該作業人數計算。 

（四）宿舍按固定床位計算，且得依宿舍實際男女人數之比例調整之。 
（五）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按固定席位數計算；未設固定席

位者，按觀眾席面積每平方公尺一點二人計算。 
（六）車站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四人計算，航空站、候船室

按營業及等候空間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二人計算；或得依該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之車站、航空站、候船室使用人數（以每日總運量乘以零點
二）計算之。 

（七）其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按居室面積每平方公尺零點二人計算。 
（八）本表所列建築物人數計算以男女各占一半計算。但辦公廳、其他供公眾

使用建築物、工廠、倉庫、戲院、演藝場、集會堂、電影院、歌廳、車站
及航空站，得依實際男女人數之比例調整之。 

二、依本表計算之男用大便器及小便器數量，得在其總數量不變下，調整個別
便器之數量，但大便器數量不得為表列個數二分之一以下。 

 

 

 


